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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BF_9D_E5_80_99_E5_c36_53444.htm [案情]： 犯罪嫌疑人周

某盗窃后自动投案，公安机关对其取保候审。案件起诉到法

院后，周某因惧怕刑罚，于是逃往外地躲避审判，后迫于司

法机关的压力和亲友的劝说，又主动到司法机关投案并如实

供述了盗窃的犯罪事实。 [分歧]： 本案在审理过程中，对于

周某逃跑后又投案的行为是否构成自首，有两种不同的意见

。一种意见认为：本案中犯罪嫌疑人周某虽然在取保候审期

间因惧怕刑罚而逃跑，但在司法机关采取措施将其控制前能

够主动投案，应视为主动投案。因为其归案接受审判毕竟不

是司法机关采取措施将其抓获，而是其主动投案的结果。自

动投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应当认定为自首。第二

种意见认为，犯罪嫌疑人周某是在被采取取保候审期间逃跑

的，而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取保候审属于刑事强制措

施的一种，因此周某行为不能构成自首，如实供述只能作为

量刑的酌定情节。 [评析]： 笔者同意第二种意见。理由如下

： 自首是指犯罪分子在犯罪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

罪行的行为。我国《刑法》第六十七条规定的自首包括一般

自首与特别自首。一般自首成立的条件有二：一是自动投案

，二是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

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自动

投案”是指犯罪事实或者犯罪嫌疑人未被司法机关发觉，或

者虽被发觉，但犯罪嫌疑人尚未受到讯问、未被采取强制措

施时，主动直接向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投案



。“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是指犯罪分子在自动投案后，如

实交待自己的主要犯罪事实。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五十条

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根据案件情况，对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采取拘传、取保候审或者监视居住

。根据该条规定，取保候审显然是刑事强制措施的一种。本

案中周某在被公安机关采取取保候审这一强制措施之后逃跑

，虽再次投案并如实供述了其犯罪事实，但因已不具备自动

投案的条件，故其行为不应属于自动投案，不能构成一般自

首。 周某的行为也不能构成特别自首。关于特别自首，根据

我国《刑法》第六十七条第二款的规定，其特别之处在于两

个方面：一是主体的特殊性，即必须是依法被采取强制措施

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正在服役的罪犯这三种人。因其人

身已经处于司法机关的控制之下，故已不存在自动投案的必

要性和可能性。二是供述罪行的特殊性，并非所有的如实供

述罪行的行为都能构成自首。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

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只有其

向司法机关如实供述的罪行是司法机关尚未掌握的本人的其

他罪行，并且其所供述的罪行在犯罪性质或者罪名上与司法

机关已经掌握的罪行不同。如果其供述的罪行与已经被掌握

的罪行属同种的，虽然可以酌情从轻，但不属于自首。本案

中犯罪嫌疑人周某只是供述了盗窃的犯罪事实，而并非供述

了其他罪行，故该供述行为不能作为特别自首的构成要件。

因此周某的行为也不能构成特别自首，其如实供述的行为只

能作为量刑时的从轻情节。 综上所述，犯罪嫌疑人周某在被

公安机关采取取保候审期间逃跑后又投案，虽如实供述了其

盗窃的犯罪事实，但不能构成自首，如实供述只能作为量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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